
 

 

自行育苗切結書 
 

本人            （立切結人）種植之竹筍，因 114年天然災害侵襲

受損，需重新種植，爰依據「114年農業天然災害農業部專案補助竹

筍復耕作業程序」申請補助復耕竹筍種苗費用。茲具結恪遵下列規

定： 

一、 申請復耕竹筍種苗，確為自行育苗，新植種苗種苗合計〇〇株無

誤。 

二、 本人切實按「114年農業天然災害農業部專案補助竹筍復耕作業

程序」辦理復耕，並申請竹筍種苗費用。 

三、 立切結書人如有違反前項規定或虛假不實，除繳回全數補助款

外，願負法律上責任。 

此致 

      農會 

      縣市政府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  話：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